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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汇金聚合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8,248,07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8%；本次汇金聚合所持本公司的 30,303,030 股被

司法轮候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0.44%，占公司总股本的 7.25%。 

 截至目前汇金聚合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和司法轮候冻结，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2 年 1 月 7 日，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收到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2 司冻

0106-1 号）和《北京金融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京 74 民初 938 号），获

悉公司控股股东汇金聚合（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聚合”）

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0,303,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5%）被司法

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系汇金聚合为公司 18,500.00 万元逾期债务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北京分行”）

就金融借款纠纷向北京金融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法院作出的（2021）京 74

民初 938 号民事裁定书而司法轮候冻结汇金聚合持有的本公司 30,303,030 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上述逾期债务为公司在包商银行的本金合计 18,500.00 万元债务，因包商银

行破产此部分债权由徽商银行北京分行承接，具体逾期债务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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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汇金聚合（宁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48,248,078 35.48% 148,248,078 100% 35.48% 

宁波中金公信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31,907 4.05% 0 0% 0% 

合计 165,179,985 39.53% 148,248,078 89.75% 35.48% 

三、其他说明 

1、截至目前，汇金聚合作为第二被告涉及与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的追偿权纠纷诉讼，相关各方已签订《和解框架协议》并在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44、临 2020-057、临 2020-081）。 

截至目前，汇金聚合作为第二被告和第四被告还涉及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中建投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作为第二被告涉及与博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侵权责任纠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累计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29、临 2021-103、临 2021-104、临 2021-106）。 

2、截至目前存在的前次冻结情况：汇金聚合所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被中合中

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全部司法冻结及

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2020 年 8 月 8

日、2021 年 3 月 2 日、2021 年 5 月 12 日、2021 年 5 月 19 日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45、临 2020-077、临 2021-024、临 2021-

056、临 2021-058、临 2021-059）。 

3、截止目前，控股股东汇金聚合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汇金聚合与本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本次股份冻

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汇金聚合持有本公司股份冻结的后续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7 日 


